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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00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鸿铭股份 股票代码 30110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曾晴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牛山

堑头新兴工业区莞长路东

城段 142 号 

 

传真 0769-22187699  

电话 0769-22187143  

电子信箱 
hongming@dghongming.co

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包装专用设备生产商，主营产品包 括各种自动化包装设备和包装配套设

备，产品主要应用于消费类电子包装盒、食品烟酒盒、医药保健品盒、化妆品盒、珠宝首饰盒、礼品盒、服装服饰盒等

各类精品包装盒及纸浆模塑制品的生产。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21 年末 



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965,855,697.80 1,069,160,111.87 1,073,358,742.38 -10.02% 597,928,384.35 602,701,638.51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52,267,022.52 916,544,611.53 916,856,315.73 -7.04% 450,757,344.26 450,931,247.91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21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74,840,339.68 230,151,934.60 230,151,934.60 -24.03% 323,512,476.84 323,512,476.84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6,773,283.53 39,367,394.25 39,505,194.80 -142.46% 66,992,307.29 67,166,210.94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17,513,178.95 32,015,652.11 32,153,452.66 -154.47% 61,361,821.69 61,535,725.34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200,021.70 12,099,620.11 12,099,620.11 58.68% 37,519,283.09 37,519,283.09 

基本每股收

益（元/

股） 

-0.3355 1.0498 1.0498 -131.96% 1.7865 1.7911 

稀释每股收

益（元/

股） 

-0.3300 1.0498 1.0498 -131.43% 1.7865 1.7911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1.85% 8.37% 8.39% -10.24% 16.08% 16.1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①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6 号”）。 

解释第 16 号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

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

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

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对于在首次施行上述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本解释

施行日之间发生的上述交易，企业应当按照上述规定，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

相关财务报表项目。上述会计处理规定自 2023年 1月 1 日起施行。 

本公司对租赁业务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应的相关资产，产生应纳

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按照解释第 16 号的规定进行调整。 

②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 号 

财政部于 2023 年 11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 号》（财会〔2023〕2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7 号”）。 

解释第 17 号规定，对于资产转让属于销售的售后租回交易中形成的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 21 号——租赁》中的相关规定进行后续计量。承租人在对售后租回所形成的租赁负债进行后续计量时，确定租赁付

款额或变更后租赁付款额的方式不得导致其确认与租回所获得的使用权有关的利得或损失。租赁变更导致租赁范围缩小

或租赁期缩短的，承租人仍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的规定将部分终止或完全终止租赁的相关利得或

损失计入当期损益，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企业应当按照本解释的规定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首次执行日

后开展的售后租回交易进行追溯调整。上述会计处理规定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采用解释第 17 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4,642,193.72 53,720,733.90 46,144,244.10 30,333,16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38,169.45 667,609.60 -747,795.04 -18,031,26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90,890.71 211,806.42 -2,238,871.31 -16,677,004.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330,020.16 4,229,572.36 16,866,263.22 5,434,206.2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9,168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8,539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金健 
境内自

然人 
34.88% 17,437,500.00 17,437,500.00 不适用 0.00 

蔡铁辉 
境内自

然人 
25.50% 12,750,002.00 12,750,002.00 不适用 0.00 

袁晓强 
境内自

然人 
4.52% 2,259,999.00 2,249,999.00 不适用 0.00 

宁波涵

和祺颂

股权投

资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38% 1,687,503.00 1,687,503.00 不适用 0.00 

宁波灏

德祺颂

股权投

资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37% 1,687,498.00 1,687,498.00 不适用 0.00 

深圳市

裕同包

装科技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37% 1,687,498.00 0.00 不适用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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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

限公司 

张爽姿 
境内自

然人 
1.19% 594,813.00 0.00 不适用 0.00 

舒志兵 
境内自

然人 
0.76% 380,432.00 0.00 不适用 0.00 

圣地亚

哥科技

（深

圳）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66% 329,500.00 0.00 不适用 0.00 

邬凌云 
境内自

然人 
0.43% 213,9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金健、蔡铁辉、宁波涵和祺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灏德祺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金健、蔡铁辉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除此以

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本报告期新增/退

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

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

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东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退出 0 0.00% 0 0.00% 

万长城 退出 0 0.00% 0 0.00% 

赵红利 退出 0 0.00% 0 0.00% 

余厚蜀 退出 0 0.00% 0 0.00% 

张爽姿 新增 0 0.00% 594,813 1.19% 

舒志兵 新增 0 0.00% 380,432 0.76% 

圣地亚哥科技

（深圳）有限公

司 

新增 0 0.00% 329,500 0.66% 

邬凌云 新增 0 0.00% 213,900 0.43%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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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内，股权激励事项 

（1）2023 年 5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2023 年 5 月 26 日，公司公告披露《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

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并披露了《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 

（3）2023 年 6 月 1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4）2023 年 6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

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2、报告期内，利润分配事项 

（1）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并于 2023 年 9月 15 日召

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3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2023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总股

本 5,000 万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 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预计共派发现金股利 5,000 

万元人民币（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若公司利

润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公司的总股本 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原则调整分配比例。 

（3）该方案已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实施完成。公司于 2023年 9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相关公告《2023 年半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2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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